






中共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文件




培正党〔2023〕42 号





中共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关于
黄弢同志任职的通知


学校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、各基层党组织：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 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党员干部任职的相关程序，决定黄弢同志 任学校党委委员、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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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抄送：董事会、校领导、党委委员。
	

	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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